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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作为惩罚

———为被遗忘权辩护

翟小波

　　内容提要：被遗忘权是信息主体要求信息处理者消除信息主体的非私密信息与其个
人之间的可识别关系的权利。它的典型形态是删除权。被遗忘权是否具有充分的道德根

据，可谓众说纷纭。在证成被遗忘权时，学者几乎都无例外地把被遗忘权作为隐私权的内

容之一。然而，被遗忘权的根据是关于正当惩罚的原理。刑法中的前科消灭制度和追诉

时效制度所体现的关于正当惩罚的道德根据，在数字时代同样构成了被遗忘权的根据，使

被遗忘权成为信息主体的一项基本权利。信息主体希望删除相关信息，就说明信息处理

者对这些信息的不作为给信息主体施加了痛苦，构成了对信息主体的惩罚，即便信息处理

者并没有惩罚信息主体的明确意图。如果信息处理者拒不删除，就要为信息主体如此被

惩罚给出充分的理由。

关键词：信息主体　被遗忘权　删除权　惩罚　前科消灭　追诉时效

翟小波，澳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如果信息主体关于消除个人信息与他个人间的可识别关系的要求被信息处理者拒

绝，这些信息在公共网络中的存在，或者说，信息处理者的这种不作为，就给信息主体施加

了痛苦，它们事实上就构成对信息主体的惩罚。消除这种可识别关系的典型手段是删除，

其他手段包括屏蔽或匿名化等等；为了表述的简洁，本文将以“删除”统称之。依据关于

正当惩罚的原理，信息主体在特定条件下应该拥有要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他不希望继续公

开的个人信息的权利。被遗忘权本质上是免受不正当惩罚的权利（要求权）。与被遗忘

权对应的，是信息处理者的删除义务。本文首先分析和界定了被遗忘权的概念，进而试图

说明前科消灭制度和追诉时效制度的道德根据，并论证这种道德根据要求在信息时代确

立被遗忘权，最后会指出，关于被遗忘权的诸多担忧———尤其是它与新闻自由的冲突———

要么是不充分的，要么是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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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遗忘权的概念

被遗忘权是比喻性说法，更准确的说法是消除相关的非私密信息与个人之间的可识

别关系的权利，其典型形态是删除权（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ｆｅｒａｓｕｒｅ）。它是信息主体要求网络信息
控制者或处理者（包括搜索引擎）从其系统中删除这些信息的权利。〔１〕 关于这个界定，有

必要做如下的说明。

第一，信息主体不包括公共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若一个人在公共或政治生活中发

挥显著的作用或影响，公众对他的信息便有极大的利益，从而应该有知晓权：他的公共影

响或作用导致他丧失被遗忘权。对他们的监视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是“把权力关进

笼子里”“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应有之义。

第二，义务主体是网络信息控制者或处理者，包括发表者、储存者、转载者（如相关网

站或社交媒体）或互联网搜索引擎。被遗忘权的标的是公共网络上的信息，而非线下信

息，如纸质媒介、法院判决档案或小范围的内部局域网中的信息等等。这里说的公共网络

不限于特定的物理性地域辖区，而是超越地域辖区的整个互联网。在数字时代，对信息的

收集、储存和传播及由此而来的伤害首先来自网络媒体。现在，网民对互联网的使用越来

越依赖搜索引擎。搜索引擎通过算法与个人信息互动，抓取和挖掘相关信息，可以在瞬间

精准地向用户提供相关信息———即便这些信息原本并不是供大众传播的。搜索引擎在性

质上不同于传统图书的索引，它几何级数地扩大了相关信息可能对个人造成的伤害；一旦

搜索引擎删除了对某类信息的连接，这类信息实际上已很难为网民广泛知晓。搜索引擎

已成为被遗忘权最普遍的义务主体。在西班牙Ｇｏｏｇｌｅ案中，欧盟明确认定搜索引擎是数
据控制者；〔２〕但在任某某诉百度案中，法院认定，百度搜索并未人为干预对相关词条的搜

索结果，所以它对任某某的姓名的输出，并不构成对他的姓名权的侵犯。〔３〕

第三，被遗忘权的标的是合法发布的、而且通常是正确的个人信息。首先，个人信息

是与已识别出来的、或者直接或间接地可识别出来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经过

匿名化处理的信息。其次，网络信息处理者本来就有义务纠正或删除违法的、错误的、不

完整的、不准确的或私密的信息。违法信息的典型例证有涉及儿童色情的、诽谤性的或侵

犯版权的信息；错误信息包括未经权威机关证实的对信息主体的指控。合法发布的信息

并不等于经过信息主体同意而发布的信息。它包括信息主体本人发布或同意发布、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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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Ｓｅ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Ｌｏｒｄ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ＥＵ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Ｊｕｎｅ３０，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ｐａ／ｌｄ２０１４１５／ｌｄｓｅｌｅｃｔ／ｌｄｅｕｃｏｍ／４０／４０．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２］；
ＭａｒｔＳｕｓｉ“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ｉｎＡｎｄｒｅａｓｖｏｎＡｒｎａｕｌｄ，ＫｅｒｓｔｉｎｖｏｎｄｅｒＤｅｃｋｅｎ，ａｎｄＭａｒｔＳｕｓｉ（ｅｄｓ．），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Ｎｅｗ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ｐ．２８８．另外，信息主体（如果他有能
力删除的话）自己当然有权从网络上删除关于他的信息，这种权利是霍菲尔德意义上的特权。

对该案件的简单介绍，ｓｅ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Ｌｏｒｄｓ：ＥＵ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Ｊｕ
ｌｙ３０，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ｐａ／ｌｄ２０１４１５／ｌｄｓｅｌｅｃｔ／ｌｄｅｕｃｏｍ／４０／４０．ｐｄｆ，ｐｐ．７－１２，最近访问
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２］。
参见“中国被遗忘权第一案：任某某诉百度案二审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一中民终字第
０９５５８号，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８９８８１７５８＿７３３７４６，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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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要求删除的信息，也包括他人未经信息主体同意在网络上发布的信息。对本人发布的

信息，可以要求本人分担删除之成本。

第四，被遗忘权的内容是消除或切断信息主体与其本人信息之间的可识别关系。它

的实现的典型手段是删除。其他手段包括搜索引擎的屏蔽（ｄｅｌｉｎｋ）或匿名化处理。如果
某些信息承载一定的公共利益，信息主体的被遗忘权与公共利益的正当平衡或许支持匿

名化处理而非删除。因为删除是保护被遗忘权的典型手段，为了行文的简洁，笔者将以

“删除”统称被遗忘权的实现手段。

被遗忘权是否具有充分的道德根据、是否应被法律化，可谓众说纷纭，尚未形成共

识。〔４〕 在证成被遗忘权时，当前的主流观点几乎无例外地把被遗忘权作为隐私权的内容

之一。这是值得商榷的。广义的隐私通常指涉私密信息、私密空间和私密决定或活动。

狭义的隐私仅指涉私密信息。对个人的私密信息的保护，可以也应该诉诸隐私权的概念

和制度，而没有必要诉诸被遗忘权。本文讨论的被遗忘权的标的信息不是私密信息。私

密信息和非私密信息的区分也是我国《民法典》所承认的，《民法典》称后者为“个人信

息”。被遗忘权是信息主体要求个人信息控制者或处理者删除关于他的非私密信息的

权利。〔５〕

笔者认为，信息主体的被遗忘权的根据是关于正当惩罚的原理。在行使或主张被遗

忘权的场景里，信息主体要求删除相关信息，通常是因为他现在认为它们是负面的；这些

信息在公共领域中的存在令他觉得痛苦，他不情愿再让这些信息处于公共领域之中，不情

愿使自己———尤其是自己的过去———继续被公众知晓、观察或记忆。这里所说的负面信

息是信息主体主观上认为是负面的信息；〔６〕导致信息主体认为它们是负面信息的典型原

因之一是，这些信息客观上是负面的；其中，最典型的是关于信息主体犯错或违法的信息。

本文将以这种典型信息为例来论证被遗忘权的正当性。笔者认为，刑法中的前科消灭制

度和追诉时效制度所体现的关于正当惩罚的道德根据或理由，在数字时代同样构成了被

遗忘权的根据，使被遗忘权成为信息主体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笔者并不认为被遗忘权

是一项新型权利。被遗忘权是某种传统权利在数字时代的扩展。它本质上是免受不正当

惩罚的权利。在内容上，它通常直接涉及个人信息，间接涉及名誉、肖像、甚至是身心健

康。它的内容是否具有统一的实质？若有，这种实质是什么？这些并不是本文要回答的

问题。接下来，笔者首先说明前科消灭制度和追诉时效制度的道德根据，然后把这些道德

根据扩展适用于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藉此证成被遗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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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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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英国政府和上议院就坚决反对这项权利。Ｓｅ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Ｌｏｒｄｓ：ＥＵ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Ｌａｗ：ａ
“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Ｊｕｌｙ３０，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ｐａ／ｌｄ２０１４１５／ｌｄｓｅｌｅｃｔ／ｌｄｅｕｃｏｍ／４０／
４０．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２］。
除了诉诸隐私权外，类似地，还有学者诉诸信息自决权、信息所有权或基础性价值“尊严”来证成被遗忘权。参

见王凌?：《“被遗忘”的权利及其要旨———对“被遗忘权”规范性基础的批判性考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４５、４９－５０页。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４７条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主动删除义务和个人的信息删除权。根据这一条，删
除权的标的并不必然是负面信息。该条的规定与本文的界说并不矛盾，因为笔者这里强调的“负面”是信息主

体主观认为的负面。一旦信息主体请求删除相关信息，就可以合理地假定，信息主体认为这些信息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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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科消灭和追诉时效的道德根据

（一）前科消灭的道德根据

被遗忘权的典型标的是关于信息主体的负面信息，尤其是关于他犯错和违法的信息。

关于他犯罪的记录，即前科，更是这种负面信息的典型。关于前科，有一项很普遍的制度

叫前科消灭。普遍认为，当下被热议的被遗忘权的前世即前科消灭制度；在传统法国法

上，它甚至直接就叫被遗忘权（ｌｅｄｒｏｉｔàｌ’ｏｕｂｌｉ）。〔７〕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前科消灭权与
被遗忘权之间存在历史的或语源学的关联，但很少有人主张说，后者的正当性来自于前

者。目前主流的做法是从隐私权或信息自决权的视角论证被遗忘权的正当性。与此不

同，笔者认为，被遗忘权是前科消灭制度的道德根据在数字时代的要求，后者的正当性根

据也构成前者的正当性根据。

前科消灭是指犯罪人在受到法定惩罚后，〔８〕经过一定期间（根据其所受的法定刑长

短不一），就应该被视为已经获得更生（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ｅｄ），有权机关便有义务消除其前科记
录。与此义务对应的，便是犯罪人的前科消灭权，也称为更生权（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ｆ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或被遗忘权（ｌｅｄｒｏｉｔａｌ’ｏｕｂｌｉ）。已经获得更生者，应该被视为从未犯罪，有权不向相关主
体报告自己的前科。这是当今世界很普遍的、也是正当的做法。〔９〕 在这方面，中国是例

外：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的封存

制度，但刑法却没有规定有权机关的前科消灭义务，相反，该法第１００条第１款规定了受
过刑事处罚者的前科报告义务：“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

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前科消灭权的道德根据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认识。

前科保留是一种惩罚。惩罚的本质是施加痛苦，作为和不作为都可以是施加痛苦的

方式。〔１０〕 前科保留会败坏犯罪人的名声，使犯罪人遭遇恶名之苦。〔１１〕 与对人身、财产的

限制或剥夺一样，恶名会给人造成极大的痛苦；不仅如此，恶名之苦而且很可能比人身、财

产受限制或被剥夺之苦更大，因为它没有确定的结束时间，有可能是无穷无尽的。首先，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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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ＳｅｅＪｅｆｆｒｅｙＲｏｓｅ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ｏｒｇ／ｏｎｌｉｎ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ａｒａｄｏｘ－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ｆｏｏｔｎｏｔｅ＿１，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２］。
个别国家规定特定犯罪（如性犯罪或危害国安的犯罪）的前科不得消灭；还有国家为前科消灭规定了实质条件，

如悔改或没有再次犯罪等等；一些政治犯甚至会以犯罪为荣、反对消灭自己的前科。感谢方泉教授提醒。

参见房清侠：《前科消灭制度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８３－８４页；ＥｌｄｅｒＨａｂｅ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ｘｐｕｎｇｅｍｅｎｔ，
７７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３７，３３７－３８５ （２０１８）；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ＯｆｆｅｎｄｅｒｓＡｃｔｏｆ１９７４， ｈｔｔｐｓ：／／
３ｂｘ１６ｐ３８ｂｃｈｌ３２ｓ０ｅ１２ｄｉ０３ｈ－ｗｐｅｎｇｉｎｅ．ｎｅｔｄｎａ－ｓｓｌ．ｃｏｍ／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４／０７／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ｆｆｅｎｄ
ｅｒｓ－Ａｃｔ－１９７４－Ｇｕｉｄｅ－２０１９．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２］；ＴｈｅＰｅｎａｌＣｏｄｅｏｆＦｒａｎｃ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１３３－１２ｔｏ
１３３－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ｉｄ／３３１６／ｆｉｌｅ／Ｆｒａｎｃ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２０Ｃｏｄｅ％２０ｕｐｄａｔｅｄ％２０ｏｎ％
２０１２－１０－２００５．ｐｄｆ，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２］。
Ｓｅｅ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Ｈ．ＢｕｒｎｓａｎｄＨ．Ｌ．Ａ．Ｈａｒｔ（ｅｄｓ．），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４９．
Ｓｅｅ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Ｈ．ＢｕｒｎｓａｎｄＨ．Ｌ．Ａ．Ｈａｒｔ（ｅｄｓ．），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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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名直接导致羞辱之苦；其次，恶名会间接带来其他很多痛苦。知晓和在意前科的人很可

能不会对有前科的人有好意，接受或帮助他，反而会对他有恶意，嫌弃、避开、防范、猜忌或

孤立他。很多职业的准入标准就是名声。这种无确定的边界和时限的民意制裁（ｐｏｐｕｌａｒ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会加大犯罪人回归更生的难度，甚至把他推上仇恨社会或无奈之下继续犯罪的

不归路，彻底摧毁他。它还经常是自杀的原因。民意制裁与政法制裁的性质是一样的，都

是惩罚：首先，它是一种痛苦之源；其次，它可以赋予行为规则（包括法律和社会规范）以

约束力。〔１２〕

惩罚是一种恶害。对某行为的惩罚将导致至少四类痛苦。第一，强制或约束之苦：因

为恐惧惩罚而不敢、不得去做原本想要做的行为而生的痛苦；第二，忧惧之苦：违法后因担

心被发现、受惩罚而生的痛苦；第三，受罚之苦：违法行为被发现后经受惩罚的痛苦；第四，

同情之苦：那些与原初的受罚者亲近的人（如子女、配偶、父母、亲朋好友等）因为他受罚

而遭受的派生性痛苦。〔１３〕 痛苦是坏的，所以惩罚是坏的。此外，惩罚也是成本极高的社

会实践，耗费惊人的财力和人力。若不得不去惩罚，那必定是为了排除更大的恶害，否

则这样的惩罚便是不正当的。〔１４〕 某行为导致的痛苦大于它带来的快乐，这是“使之成为

惩罚之根据的真正的、唯一的、但却是完全充分的理由”。〔１５〕 在为实现其目的所必要的前

提下，惩罚制度的设计应该确保把惩罚最小化。节俭应该成为使用和分配惩罚的一项基

本原则。〔１６〕

惩罚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个别预防（即控制犯罪人自己的行为）和一般预防（即

控制其他人的行为）。个别预防或者是影响犯罪人的物理性能力（ｐｏｗｅｒ）、使之不能再犯
罪，或者是促使他改过（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影响他的意志，惩前毖后，使之不愿再犯罪。一般预
防是通常说的“杀一骇百、以儆效尤”，〔１７〕是通过惩罚犯罪人的先例来影响其他人的意志。

边沁警告说，绝对不可以只是为了满足其他人对犯罪人的恶意（ｉｌｌｗｉｌｌ）、嫌恨或报复心来
惩罚他，因为这种惩罚所导致的痛苦远大于它可以带来的快乐。〔１８〕

前科消灭制度至少服务于两个目的。一方面，促进和帮助犯罪人的改过、更生，有助

于个别预防目标的实现。中国古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还有说，“过而能改，善莫

·９·

信息作为惩罚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Ｓｅｅ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Ｈ．ＢｕｒｎｓａｎｄＨ．Ｌ．Ａ．Ｈａｒｔ（ｅｄｓ．），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３４－３７，４７，４９；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ｅ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ＪｏｈｎＢｏｗｒｉｎｇ（ｅｄ．），
Ｖｏｌ．１，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Ｒｕｓｓｅｌｌ＆ＲｕｓｓｅｌｌＩｎｃ．，１９６２，ｐｐ．４５３－４５６．
Ｓｅｅ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Ｈ．ＢｕｒｎｓａｎｄＨ．Ｌ．Ａ．Ｈａｒｔ（ｅｄｓ．），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１６３．
Ｓｅｅ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Ｈ．ＢｕｒｎｓａｎｄＨ．Ｌ．Ａ．Ｈａｒｔ（ｅｄｓ．），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１５８．
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Ｈ．ＢｕｒｎｓａｎｄＨ．Ｌ．Ａ．Ｈａｒｔ（ｅｄｓ．），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１８．
Ｓｅｅ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Ｈ．ＢｕｒｎｓａｎｄＨ．Ｌ．Ａ．Ｈａｒｔ（ｅｄｓ．），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１７９．
边沁不会主张杀鸡骇猴，因为杀鸡很可能骇得了鸡，但很可能骇不了猴。

Ｓｅｅ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Ｈ．ＢｕｒｎｓａｎｄＨ．Ｌ．Ａ．Ｈａｒｔ（ｅｄｓ．），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１５８－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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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焉。”人会犯错，也会改错：人世间没有不曾犯错的人，也没有改不掉的错。法制的安排

应该促进犯罪人的悔改，并帮助已悔改的犯罪者，而不是因为“一日为贼”便认定他“终身

为贼”，使得“一失足”成为“千古恨”，把他毁掉。首先，为了促进犯罪人悔改，应该废弃那

些羞辱人、使人丧失耻感的惩罚：一个备受羞辱、以至于丧失了耻感的犯罪人是不可能悔

改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前科的保留和披露恰是一种耻辱性惩罚。它本质上和游街示

众、公审公判、黥墨刑等是一样的。宋人胡致堂曾感叹，涅颡黥面之刑使犯人形同“弃

人”。〔１９〕 既然有理由反对耻辱刑，就有同样的理由反对前科的保留、披露或报告。〔２０〕 其

次，在经受了政法制裁之后，犯罪人已赎了自己的罪，还清了自己的债，有权利回归社会。

法律应该帮助和促进这些犯罪人回归社会，而不是在这方面制造障碍。前科消灭正是这

样的帮助性和促进性安排：前科消灭，实质上是在宣告，共同体已接纳了犯罪人为更生改

过的新人，这将促进他回归共同体，再度融入社会。相反，前科报告或披露，对已服完刑的

犯罪人来说是极不公正的，使他们遭遇大量法定歧视（尤其是在就业方面）和社会性歧

视，〔２１〕使他们永远处于精神痛苦（如恐惧、自卑和不安）之中，令他们遭遇所谓的“社会性

死亡”，在工作和生活中寸步难行。这可能会导致他们为了报复社会而再次犯罪，或者被

逼无奈、为了求生而再次犯罪。这将挫败惩罚的个别预防的目的。

以上所述，是从惩罚目的之一即个别预防之实现的角度来理解前科消灭。那么，一般

预防是否要求前科报告或披露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一般预防应该通过犯罪的确定和

法定刑的执行而实现；若它没能这样实现，它就很难再通过前科报告或披露义务而实现。

已有扎实的经验研究表明，惩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是难以通过加重惩罚实现的。对一般预

防来说，犯罪在短期内被发现或被追诉比加大惩罚力度更有效。〔２２〕 总之，前科报告或披

露是在制造无益的痛苦。

另一方面，前科消灭制度会使惩罚和由此导致的痛苦最小化。前科消灭之后，犯罪人

及与他亲近的人便不会再经受民意制裁或恶名之苦。上文已经说明，前科保留本质上是

一种惩罚。让已接受了政法制裁所确定的刑罚的人继续生活于前科报告或披露义务之

下，严格说来，是不公正的，违反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和一事不再罚原则。

（二）追诉时效的道德根据

涉及前科消灭、与之类似的另一项制度，是追诉时效制度，即犯罪经过特定期限便不

再追诉。〔２３〕 如果不再追诉，事实上犯过罪的人便无前科可言。对于被遗忘权来说，追诉

时效的理据是完全适用的，是可以用来证成它的正当性的。追诉时效与前科消灭的差别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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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转引自范依畴：《羞辱性刑罚：传统价值及其现代复兴》，《政法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１３８页。
关于公众对前科封存或消灭制度的支持及理由，ｓｅ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Ｌ．Ｂｕｒｔｏ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Ｔ．Ｃｕｌｌｅｎ，ＪｕｓｔｉｎＴ．Ｐｉｃｋｅｔｔ，
ＶｅｌｍｅｒＳ．Ｂｕｒｔｏｎ，Ｊｒ．，ＡｎｇｅｌａＪ．Ｔｈｉｅｌｏ，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ｅｔｅｒ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Ｐｕｂｌｉｃ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ｏｒＥｘｐｕｎｇｅｍｅｎｔ，２０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１２３，１２３－１５１（２０２１）。
具体例证参见房清侠：《前科消灭制度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８２页。
参见王皇玉著：《刑罚与社会规则———台湾刑事制裁新旧思维的冲突与转变》，我国台湾地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版，第４４页；薛智仁：《刑事追诉时效之理论根据、法律性质及法律效果》，我国台湾地区《“中研院”法学
期刊》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第２８８页。
除了追诉时效外，刑法中还有刑罚时效。二者的道德理据是一样的，本文不再单独讨论刑罚时效。参见张明楷

著：《外国刑罚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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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在于，犯罪人之犯罪并不曾被追诉，犯罪人并不曾被定罪、被执行刑罚。它与前科消

灭的类似之处在于，犯罪人在犯罪之后很长时期内没有再犯罪。人们认为，追诉时效制度

有不少好处。〔２４〕 追诉时效制度可能的好处并不都是它的正当性的根据：本文关心的是后

者。追诉时效制度标榜“历史从宽，现行从严”。与前科消灭制度类似，追诉时效制度正

当性的主要根据也在于，特定时间经过之后，如果犯罪人没有再犯罪，追诉和惩罚便已不

再符合惩罚的目的。

第一，犯罪人在犯罪后长期内未曾再犯罪，由此可以推定，犯罪人已真诚悔罪、改过迁

善，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也表明他当初的犯罪只是偶发犯、机会犯或激情犯；他当前的人

格与多年前的犯罪所表现的人格已经不再相同，或者说，他的人格已与他多年前的犯罪一

刀两断，他多年前的犯罪已不再真实反映他当前的道德品质。总之，追诉和惩罚他已不再

必要，没有意义。〔２５〕 对遥远过去的犯罪的惩罚起不到特殊预防的作用，也很难起到一般

预防的作用。〔２６〕

第二，犯罪人在犯罪后到经过追诉期限的漫长时间里，通常都经历了漫长的痛苦煎

熬，包括对被抓获的忧惧、逃亡流窜的折磨等等；那些在此期间真诚悔改的人还要经受良

心的谴责。惩罚是犯罪人因为犯罪所得的痛苦，犯罪人因为犯罪而该得的惩罚也受他为

此所得的痛苦的影响。如果有理由认为，犯罪人已经因为该犯罪而经受了很大的或足够

的痛苦，就没有理由继续惩罚他。〔２７〕 当然，对上述的理由，也存在一些例外。〔２８〕 笔者在这

里只是提出理解追诉时效制度的正当性的典型的、常规的视角。

（三）权利问题

前科消灭和追诉时效，都是在特定条件下赋予犯罪人不再受惩罚的权利。这些特定

条件主要是，犯罪人已受惩罚或长期没有再犯罪，从而使得惩罚他不再符合惩罚的目的、

缺乏正当的根据。有人认为，这两种制度允许在特定条件下不再追究犯罪人过去的犯罪，

实质上都达到了让人们（即关注相关犯罪的人）在特定条件下谅解犯罪人、接纳他们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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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追诉》，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ｎ．ｊｃｙ．ｇｏｖ．ｃｎ／ｘｔｆｙｊｃｙ／ｊｃｗｈ／２０２００８／ｔ２０２００８２９＿１８７５８６．ｈｔｍｌ，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
１２］；张丽卿：《新刑法时效规定之沿革与评析》，我国台湾地区《月旦法学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８期，第４页；薛智
仁：《刑事追诉时效之理论根据、法律性质及法律效果》，我国台湾地区《“中研院”法学期刊》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
第２８２－２８３页。
参见薛智仁：《刑事追诉时效之理论根据、法律性质及法律效果》，我国台湾地区《“中研院”法学期刊》２０１３年
第１２期，第２８８页。
ＳｅｅＪｅｆｆｒｉｅＧ．Ｍｕｒｐｈｙ，ＧｅｔｔｉｎｇＥｖｅｎ：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ｔｓＬｉｍｉ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５１．
参见薛智仁：《刑事追诉时效之理论根据、法律性质及法律效果》，我国台湾地区《“中研院”法学期刊》２０１３年
第１２期，第２７１－２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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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中正常的一员的效果；〔２９〕他们还认为，这两项制度要求，在谅解的效果达到了之后，

人们或公权机关应该宽恕犯罪人；〔３０〕他们或许还认为，原谅和宽恕不仅是可贵的，而且是

艰难的；在数字时代，更是加倍地艰难。前科消灭和追诉时效是在意识到谅解和宽恕虽可

贵但艰难的前提下，通过确立强迫性遗忘的制度，来实现谅解和宽恕之效果的安排。

笔者反对这些说法。谅解和宽恕虽然是不一样的，但二者都是慈悲或怜悯的表达：谅

解与否，宽恕与否，都取决于谅解者或宽恕者单方面的施予，犯罪人在这里是无权的。前

科消灭制度和追诉时效制度给相应的公权力机关设定了在特定条件下不得惩罚相关犯罪

人的义务，从而赋予了相关犯罪人要求前者在这些条件下不得惩罚他的权利。这里的

“不受惩罚”，形式上，是通过“被遗忘”来实现的。但这里的“遗忘”本质上是一种“义

务”，而不是“谅解”或“宽恕”。也许，受害人或相关社群在这些条件下对犯罪人的谅解是

立法者在设计惩罚制度时的考量之一。但是，依照前科消灭和追诉时效这两项制度，犯罪

人拥有的是不被惩罚的权利，不论受害人或相关社群谅解他与否。值得说明的是，在中国

的语境下，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些难解，但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并没有前科消灭制度。对于

我国为什么没有确立前科消灭制度，本文无意深究。笔者在此讨论的是这两种普遍被采

行的制度背后的道德或法理根据及其要求。

三　被遗忘权：前科消灭和追诉时效之理据在数字时代的扩展

前科消灭和追诉时效涉及的信息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关于信息主体犯罪的信息：只

不过，前者涉及犯罪人在服完刑之后对其犯罪前科的被遗忘权，后者涉及犯罪人即使不曾

受到政法制裁、但在较长期限过后未曾再犯罪的条件下对其犯罪信息的被遗忘权。被遗忘

权是前科消灭权或（追诉期限过后）不被追诉权在信息时代的扩展。这种扩展是双重的。

第一重扩展是信息范围的扩展，即从犯罪信息扩展到一切违法或犯错（违反实在道

德）的信息。这种扩展是自然的：违法或犯错与犯罪的差别不是性质上的，而只是程度上

的，适用于后者的道理自然也适用于前者。对这些信息拥有被遗忘权的条件是，或者信息

主体已经依照法律或社会规范（即实在道德）接受了该得的惩罚，或者是信息主体的这些

犯罪、违法或犯错的行为发生在很久远的过去。同样的逻辑还可以再进一步扩展，以至于

把信息主体希望删除的一切关于他的信息都包括在内：信息主体希望删除，就表明这些信

息在公共领域的存在令信息主体觉得痛苦，或者说，信息处理者或控制者对这些信息的不

作为给信息主体施加了痛苦，从而构成了对信息主体的惩罚———这是笔者所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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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惩罚”所要表达的主要理念，即便公众或信息处理者并没有惩罚信息主体的明确意

图，即便信息主体并没有犯应予惩罚的错误：如果信息处理者拒不删除，它就必须要为信

息主体如此被惩罚给出充分的理由。这种扩展还涉及删除义务主体的扩展：消除前科和

不得追诉的义务主体是公权力机关，信息删除义务的主体还包括私主体：这里的关键不在

于它的身份是公是私，而在于它是否拥有处理信息的权力。

第二重扩展是信息媒介的扩展：从传统媒介扩展到互联网。以互联网的诞生为标志，

人类从遗忘时代进入了完美记忆时代。〔３１〕 包括前科消灭制度和追诉时效制度在内的刑

法和刑罚制度，都是在遗忘时代发展起来的：在那时，对犯罪人来说，由政法制裁实施的、

确定的惩罚构成他为自己的犯罪所承受之痛苦的主要部分。传统的纸质媒体也会报道这

些犯罪，但这些报道的影响力就范围和时间来说都很有限，这些信息很快就淡出了公众视

野，人们很快就会忘掉这些犯罪，犯罪人所遭受的民意制裁之苦是很次要的。此外，如果

还有前科消灭制度，一旦犯罪人服完刑，大概只有个别专门工作者通过勤奋的档案研究才

可以重新发掘出他犯罪的信息；即便是被发掘出来了，因为前科消灭制度的限制，他们也

必须对这些信息做匿名化处理，匿名化的信息也只是在很小范围内流传。在这些情形下，

犯罪人摆脱耻辱的过去、获得更生，并非难事：或者通过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或者他的犯

罪信息被大家遗忘，他被大家当成根本不曾犯罪的人来接受。

现在，我们生活在信息或数字时代，这是完美记忆时代。一方面，规模惊人的信息被

完美和永久地储存和记忆；另一方面，因为有超强的搜索引擎，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

要简单敲一下键盘，人们便可以瞬间获得关于自己感兴趣的人的各种信息，包括他们犯错

的信息，也可以轻易地被复制、储存、分析和传播，还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对那些不愿要

他人关注（观察、窥视）的信息主体来说，这些关注便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一种痛苦或伤害。

可以说，相对于遗忘时代，惩罚的情境（尤其是民意制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完美记忆时代，前科消灭与追诉时效制度的理据至少提出了下列要求之一。第

一，应当全面重塑我们的惩罚制度。如果一个人的犯错和他所受的惩罚之间应该有一

个正当的比例关系，如果刑法规定的惩罚符合这样的正当比例，那么，在边沁式全景监

狱（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ｉｃ）的信息时代，惩罚实践已完全打破了这种比例。犯错信息不被遗忘给
犯错人带来的惩罚的量已被千百倍地放大了，〔３２〕法律为犯错行为所定的政法制裁就得

相应地随之减少。惩罚制度的设计要考虑不同制裁方式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免制造不必

要的痛苦。〔３３〕 如果民意制裁的惩罚量过大，就应调整政法制裁的惩罚量。

但是，根据信息技术所导致的惩罚情境的变化来重塑政法制裁体制，首先不具有现实

的可行性，其次也无助于惩罚目的（尤其是个别预防）的实现。前面说过，在已经受了应

得惩罚或犯错时过境迁之后，相关的犯错信息的保留无助于一般预防目的之实现，也无助

于个别预防目的之实现。如果全面重塑惩罚制度是不得不放弃的选择，那么正确的做法

·３１·

信息作为惩罚

〔３１〕

〔３２〕

〔３３〕

ＳｅｅＶＭ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ｅｒ，Ｄｅｌｅｔｅ：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ｅｏｆＦｏｒｇｅ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４－５．
ＳｅｅＪｏｎＲｏｓｅｎ，Ｗ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ＳｈａｍｉｎｇＧｏｅｓＴｏｏＦａｒ（Ｊｕｎｅ２０１５），Ｔ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Ｌｏｎｄｏ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ｅｄ．ｃｏｍ／ｔａｌｋｓ／
ｊｏｎ＿ｒｏｎｓｏｎ＿ｗｈ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ｓｈａｍｉｎｇ＿ｇｏｅｓ＿ｔｏｏ＿ｆａ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ｅｎ，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２］。
ＳｅｅＪｅｒｅｍｙＢｅｎｔｈａ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ａｎｄ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Ｊ．Ｈ．ＢｕｒｎｓａｎｄＨ．Ｌ．Ａ．Ｈａｒｔ（ｅｄｓ．），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１７２．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是确立被遗忘权，使信息主体免于不公正、不必要的民意制裁之苦，使前科消灭和追诉时

效制度之宗旨在信息时代也可以实现。如果信息主体已经为他的错误或不慎行为受了应

得的惩罚，或者即使没有受到这样的惩罚，但其错误或不慎行为早已过去，他就应该拥有

对关于这些错误或不慎行为的信息的被遗忘权。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失信曝光和惩戒

制度，也是对“信息作为惩罚”之理念的运用。笔者并不反对通过对相关信息的曝光、披

露或共享来惩罚相关信息主体，不反对我国的失信曝光和惩戒制度。笔者的主张是，既然

某些信息的公开可以构成对信息主体的惩罚，那么，关于正当惩罚的原理在此就是适用

的———它要求公开某些信息，但也同样要求删除某些信息。

四　不值得或不必要的担忧

（一）被遗忘权与舆论监督

被遗忘权首先似乎会与网络媒体（包括自媒体）的舆论监督相冲突。与舆论监督并

存的，是公众知晓相关信息的权利，即公众知晓权。所谓的与舆论监督、公众的知晓权的

冲突经常被用来反对被遗忘权。常见的指控是被遗忘权会限制和妨碍信息的自由流动，

对自由而开放的互联网构成威胁。但是，这种冲突，很多时候是被夸大的，有时是虚假的。

舆论监督和公众知晓权的标的并不是无限定的；相反，它们受到公共福祉的限定。舆

论监督的宗旨是当好公众的看门狗（ｐｕｂｌｉｃｗａｔｃｈｄｏｇ），制约公权力，防止掌权者以权谋
私；通过报道和讨论公共话题，来矫正体系性不正义，促成或培育民主的生活方式、民主的

文化和政治。它的目的不应该是伤害或惩罚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个体。就此目的来说，信

息技术应该塑造以公权力行使者为对象的“全景监狱”，让公权力机器对公众来说更透

明，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不是塑造以个人为对象的“全景监狱”，不是让个人对公权力持有

者彻底开放和透明，也不是让人们相互之间彻底开放和透明。如果接受舆论监督的这种

宗旨，便可以认识到，信息主体的被遗忘权与舆论监督是否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

息主体的角色、相关信息本身的性质和内容、这些信息所承载的公共利益的大小等等。关

于这个问题，虽然难以划定绝对明确的标准，但提出几条大体的指导原则，还是可能的。

第一，对于公共人物的舆论监督和公众知晓权，是民主价值和公共福祉所要求的；他

们没有被遗忘权，这是笔者在一开始就明确了的。

第二，对已经因为自己的犯错（包括违法和犯罪）而受了应得之惩罚的信息主体的信

息，信息主体在受惩罚前是无被遗忘权的。有权机关和公众处理这些错误的方式，实际上

承载了公共利益，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至于在新闻报道中，是否要对这些信息作匿名化

处理，也许要根据相关错误的严重性、轰动性而定，尽管匿名化处理是通行的原则。一旦

信息主体（例如失信被执行人）依照法律或相关社会规范接受了应得之惩罚，他便对相关信

息拥有被遗忘权。在此情此境下，舆论监督已经发生过了，已经发挥了其价值、起到了其效

果，已没有再行发动的必要了。否则的话，就是在无益地、不必要地、不正当地制造痛苦。

第三，对于久远过去的犯错的信息，即使信息主体不曾受过政法制裁的惩罚，他也应

当拥有被遗忘权。这里的被遗忘权可以压倒舆论监督。新闻的基本属性之一是时效性，

·４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关于时事、当下的事件的报道；然而，任何时事都会随时间的经过而变

质，丧失意义或价值；关于久远过去之犯错的信息，因为是关于久远的过去的错误，所以已

不再是新闻，不再具有新闻价值，与舆论监督的宗旨已不再相关，从而也不应该再成为公

众知晓权的对象。在任某某诉百度案中，法院正确地认为，任某某在陶氏公司的工作是他

近期的经历，相关公众对关于这些工作经历的信息依然是有利益的。

第四，除了关于信息主体所犯错误的信息之外，被遗忘权的海量的标的信息，是信息

主体自己发布的，关于自己的身心状况、遭遇或经历，但后来觉得遗憾和后悔、想要删除的

信息。此类信息，并不服务于公共福祉的目的。公众里的某些人对诸如此类的信息的兴

趣，更多是源于低级趣味、猎奇、虐待狂、精神变态、幸灾乐祸或损人不利己的心理。信息

主体对这些信息的被遗忘权，并不抵触舆论监督。

对相关个人信息的知晓权会直接或间接地给公众带来快乐。但是，在平衡信息主体

的被遗忘权和公众的知晓权时，值得强调的是，公众知晓这些信息的偏好实乃外在偏好，

即对关于他人该被如何对待的偏好，而信息主体对自己的信息被遗忘的偏好却是内在偏

好，即关于该被如何对待的偏好。内在偏好通常要比外在偏好强烈，就单个人来说，张三

的错误不被遗忘给张三带来的痛苦显然要大于李四知晓该错误给李四带来的快乐，所以，

这两种偏好本来就不该等量齐观，前者应该优先。

被遗忘权固然构成了对舆论监督的限制。但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被遗忘权也有保

护和促进言论自由的功能。试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的任何表达，他都难以撤回和删除，都

将会被永恒地储存和流通，而他个人将被永久地惦记———由此而来的舆论暴政或社会性

强制将对言论自由产生极大的寒蝉效应：〔３４〕言论自由空间受到极大限制，自我审查将成

为常态；不幸的是，这种自我审查已经发生了。〔３５〕 所以，被遗忘权虽然可能会限制特定的

个别言论的自由或人们知晓特定信息的权利，但却可以为言论者提供安全而友好的社会

环境，从而制度性地促进而非限制言论自由。

（二）其他担忧

除了舆论监督之外，人们对被遗忘权还有其他的顾虑或担忧。有人说，有些信息是特

定的无辜群体保护自己关键利益（如安全）免受侵犯的手段；对这些信息，信息主体不拥

有被遗忘权。笔者认为，关于某些特殊类型的犯罪或罪犯或病态者，如恋童癖、家暴、性犯

罪、惯犯等等，或许要综合多种因素，对信息主体的前科消灭权在特定范围内予以限制：一

个基本的考量是最后一次犯罪迄今所经过的时间，他坐牢或服刑的时间当然要被扣除。

同样，关于这些信息的被遗忘权也要根据这些因素在特定范围内予以限制。这些限制的

典型方式是给他们设定向其所居住的社区报告前科的义务。举例来说，如韩国的强奸犯

赵斗淳在刑满释放后，还须佩戴电子脚铐７年、公开肖像等个人信息５年；警察在其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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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关于舆论暴政或社会性强制与言论自由，ｓｅｅＪＳＭｉｌｌ，ＯｎＬｉｂｅｒｔｙ，ｉｎＪｏｈｎＭ．Ｒｏｂｓｏｎｅｄ．，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ｏｆ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ａｒｔ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ｏｒｏｎｔ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２２０；ＧｉｄｅｏｎＥｌｆｏｒ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２７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１４９，１４９－１７５（２０２１）。
类似的例证，ｓｅｅＲｅｂｅｃｃａＪｏｎｅｓ，ＳｉｒＫａｚｕｏＩｓｈｉｇｕｒｏｗａｒｎｓｏｆｙｏｕ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ｓｓｅｌｆｃｅｎｓｏｒ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ｆｅａｒ”（Ｍａｒｃｈ１，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ｂｃ．ｃｏｍ／ｎｅｗｓ／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ａｒｔｓ－５６２０８３４７，最近访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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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安装了３５个摄像头。〔３６〕

有人说，承认被遗忘权将导致改写历史。这种指控是夸大其词的骇人听闻。因为，对

有意义的历史书写来说具有实质意义的信息，并不会因为被遗忘权而受到实质性影响。

第一，如笔者所主张的，公共人物———通常是历史的主角———并不拥有被遗忘权。第二，

被遗忘权要求在公共网络或搜索引擎上删除信息主体反对继续公开的关于他犯错、犯罪

或违法的信息，这并不影响这些信息依照相关法律和程序在特定电子或纸质载体上的保

存；有写作历史之欲望的人自有法定渠道来查阅这些信息。为了兼顾历史写作的需求，关

于被遗忘权保护的制度设计，也许可以借鉴档案管理制度的相关安排（如档案开放制度

等等）。第三，在很多情况下，被遗忘权的要求并非删除，而是匿名化处理；匿名化处理并

不影响历史书写：非公共人物的遭遇若有历史意义，自然也可以被书写，但这并不要求历

史的书写来指名道姓。第四，作为被遗忘权的对象的大量信息，对有意义的历史书写来说

或许是毫无意义的。第五，历史书写本身的价值也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如果它要给作为其

对象的非公共人物造成超过应得限度的痛苦，这样的历史本就不值得书写。

还有人说，被遗忘权给网络数据公司或处理网络信息的公司造成了极大的成本。杰弗

里·罗森（ＪｅｆｆｒｅｙＲｏｓｅｎ）在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中说：“如果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Ｇｏｏｇｌｅ不删除人们
自己发布但后悔的照片———即使这些照片已广为流传，被遗忘权将导致他们丧失约百分之

二的全球收入。”〔３７〕笔者认为，这样的理由可以被提出来，作为反对被遗忘权的理由，是很可

笑的。本来，这些公司通过个人信息来谋取巨额利润的做法就是不道德的，是一种盗窃。个

人的信息不应该成为这些公司的资本。他们的本来就不道德的经济利润，根本不可以作为

对抗被遗忘权这种基本权利的理由。这也是欧盟法院在西班牙Ｇｏｏｇｌｅ案中的明确观点。〔３８〕

另外一个对被遗忘权的常见反驳是：你在犯错（包括犯法和犯罪）或上传相关事后追

悔的信息时，就已知道了这些错行或信息会被媒体或网络报道和传播；既然你在此情境下

依然选择犯错或上传信息，那就表明你已经选择了放弃被遗忘权。这种反驳是不成立的。

第一，很多人犯错或上传信息时，并不知道或不曾考虑这些错误或相关信息会在何种程度

上被传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否可以要求删除这些信息。第二，即便他们对这

些方面都充分知情，这种知情并不表明他放弃了被遗忘权———这种反驳所谓的放弃只是

形而上学的假定，不是真实的。第三，即使假定他真知道那些后果，即使假定他真放弃了

被遗忘权，这种知道和放弃并不表明他就不可以反悔，并不表明我们的法制就要让他为自

己的错误或不慎承担超出应得比例的痛苦。

［曾彬彬整理了本文的脚注。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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